
 

屯門區議會會議文件 2014 年第 2 號 

                     2014 年 1 月 7 日討論 
 

 

諮詢擬議修訂《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  

 

 

1.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述有關《屯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M/31》

(大綱圖)的擬議修訂，並徵詢議員的意見。  

 

 

2. 前言  

 

2.1  住屋是市民最切身關注的民生問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政府必

須增加土地供應，以興建房屋，滿足市民對房屋殷切的需求。政府

正以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持續並有系統地採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盡量善用現有已開發土地，以及開拓可供發展用途的新增土

地，增加短、中和長期的土地供應。  

 

2.2  《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提出增加土地供應措施包括檢討土地用途

（例如檢討「綠化地帶」和「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以及在規

劃許可的情況下，適度提高發展密度，以增加住宅單位供應。  

 

 

3. 擬議修訂項目 

 

房屋發展修訂項目  

 

3.1  為落實《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當局經檢討大綱圖土

地的用途和密度後，建議對大綱圖作出十五項修訂，主要是改劃未

有指定用途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土地；將並無特殊生態價值、

荒廢或已帄整、毗鄰發展土地的一些「綠化地帶」納入發展；及在

規劃許可的情況下，適度提高政府土地的地積比率，以增加房屋供

應。修訂大綱圖後的住宅用地，可供應約 10 800 個單位，預計屯門

規劃區的規劃人口將達至約 544 260 人。其他六項修訂則包括反映

已獲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批准的規劃申請發展計劃及現有土地

用途。各擬議修訂項目的位置及修訂內容，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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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房屋署曾就屯門區整體資助房屋發展計劃及屯門北的四個發展項目

於 2012 年 11 月 23 日諮詢區議會轄下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

會。是次大綱圖擬議修訂，包括該四個資助房屋發展計劃，分別兩

個位於第 54 區(修訂項目 A1 及 A2)，第 2 區(修訂項目 A4)及第 29

區(修訂項目 A3)。該四個發展計劃，共可提供約 2  800 個資助房屋

單位。  

 

3.3 是次大綱圖的修訂，亦包括兩幅位於屯門中部第 16 區海榮路(修訂

項目 B)及第 39 區行將空置的培愛學校校舍用地 (修訂項目 C1)；及

九幅位於屯門東的土地 (修訂項目 C2 至 C9 及 C11)。在該九幅屯門

東用地中，五幅在大綱圖上已劃作住宅用途，現擬議增加地盤地積

比率(由 1.3 倍增至 3.6)以增加住宅單位供應；另外，四幅土地亦由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作住宅用地。上述

十一塊土地共提供約 8 000 個住宅單位。  

 

3.4 上述第 3.2 及 3.3 段所述的共十五幅土地，共可提供約 10 800 個住

宅單位，擬議修訂項目的發展參數列於附件二。  

 

其他擬議修訂項目  

 

3.5 位於第 54 區興富街地盤北面長滿豐富植披的斜坡(修訂項目 A5)，

會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以保留茂盛

的樹木。位於第 56 區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北面用地 (修訂項目 C6)

附近的路邊及護土牆等人工斜坡不宜發展，將由「休憩用地」改劃

為「綠化地帶」(修訂項目 C10)。  

 

3.6 為回應屯門區議會的意見，當局建議把屯門第 46 區過時的靈灰安置

所擬議用地 (修訂項目 E)改劃為「未決定用途」地帶。在該地的用

途檢討及工程可行性顧問研究完成後，當局會進一步修訂該地的用

途地帶。  

 

3.7 其他三項修訂(修訂項目 D1、D2 及 F)旨在反映已獲城規會批准的改

劃用途地帶及規劃申請。  

 

3.8 上述共六項其他擬議修訂項目，簡述於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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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就以上擬議修訂項目，我們諮詢了各有關政府部門，確定有關發展

不會對現有的基礎設施、社區及休憩用地需求構成負面影響。政府

當局亦會提供相關的配套設施，確保建議不會對當區的交通、環

境、通風及視覺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4. 徵詢意見 

 

歡迎各議員對上述土地用途修訂建議提出意見。城規會在審視大綱圖擬議

修訂項目時，會考慮收集到的意見。如城規會同意有關修訂項目，城規會

將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5 條展示該修訂大綱草圖作公眾諮詢，為期兩

個月。  

 

5. 附件  

 

附件一 《屯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M/31》的擬議修訂

項目  

 

附件二 

 

擬議修訂項目的發展參數  

  

 

 

規劃署 

屯門及元朗西規劃處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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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擬議修訂項目  
 

1.  房屋發展項目  
 

修訂  

項目  

 

位置  面積* 

 

現時用途

地帶  

擬議

用途  

地帶  

現時住

用 /非住

用地積  

比率  

擬議住

用 /非住

用地積  

比率  

擬議高

度限制  

備註  

A1 

 

第 54 區麒

麟圍以西  

約 1

公頃   

政府、機

構或社區  

住宅 (甲

類 )   

無  5 .0 /9 .5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120 米  

  租住公共房屋  

A2 

 

第 54 區興

富街以北  

約

0.76

公頃  

主要是政

府、機構

或社區，

小部分

綠化地

帶  

及道路  

綜合發

展區 (1)   

無  5 .0 /9 .5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120 米  

  居者有其屋  

  由於地盤外形

不規則，改劃

為「綜合發展

區 (1)」，以確

保適當的發展

設計和布局  

A3 

 

第 29 區良

景邨東北

面  

約

0.67

公頃  

 

政府、機

構或社區  

住宅 (甲

類 )  21 

無  6 .0 /9 .5

倍及  

13700

帄方米

社區設

施樓面

面積  

主水

帄基

準上

140 米  

  租住公共房屋  

  加入相關社區

設施  

A4 

 

第 2 區石

排頭路及

鳴琴路交

界處  

約

0.23

公頃  

 

政府、機

構或社區  

住宅 (甲

類 )  22 

無  6 .0 /9 .5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110 米  

  居者有其屋  

  擬議社區健康

中心將會在區

內適當地方興

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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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項目  

 

位置  面積* 

 

現時用途

地帶  

擬議

用途  

地帶  

現時住

用 /非住

用地積  

比率  

擬議住

用 /非住

用地積  

比率  

擬議高

度限制  

備註  

B  

 

第 16 區

恆富街及

海榮路交

界處  

約

0.49

公頃   

政府、

機構或

社區  

住宅 (甲

類 )  2 2   

無  6 . 0 /9 .5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100 米  

  改劃未有指定

用途的「政

府、機構或社

區」用地  

C 1  

 

第 39 區

行將空置

的培愛學

校校舍用

地 

約 0.4

公頃   

主要是政

府、機構

或社區及

小部分綠

化地帶  

住宅 (甲

類 )  2 2  

無  6 . 0 /9 .5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100 米  

  培愛學校將重

置於第 16 區新

校舍  

 

C 2  

 

第 20 區

青霞里  

約 0.6

公頃   

住宅 (乙

類 )  8  

住宅 (乙

類 )  2  

1 . 3 倍  3 . 6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80 米  

  提高住宅用地

地積比率  

C 3  

 

第 48 區

青山公路 -

青山灣段

前下掃管

軍營用地  

約

0.29

公頃   

住宅 (乙

類 )   

住宅 (乙

類 )  2  

1 . 3 倍  3 . 6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70 米  

  提高住宅用地

地積比率  

C 4  

 

第 48 區

前掃管軍

營 (近管青

路 )用地  

約 4.8

公頃   

政府、

機構或

社區  

住宅 (乙

類 )  1 4  

無  4 . 0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70 米  

  現址的國際十

字路會將會另

覓地方重置  

C 5  

 

第 55 區

掃管笏路

與青山公

路 -掃管笏

段交界用

地  

約 0.6

公頃   

政府、

機構或

社區  

住宅 (乙

類 )  1 3  

無  1 . 0 倍  7 層    改劃未有指定

用途的「政

府、機構或社

區」用地  

  發展面積不包

括擬議單車徑

及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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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項目  

 

位置  面積* 

 

現時用途

地帶  

擬議

用途  

地帶  

現時住

用 /非住

用地積  

比率  

擬議住

用 /非住

用地積  

比率  

擬議高

度限制  

備註  

C 6  

 

第 56 區

鄭任安夫

人千禧小

學北面用

地  

約 2.6

公頃   

住宅 (乙

類 )  、休

憩用地

及小部

分綠化

地帶  

 

住宅 (乙

類 )  1 5  

1 . 3 倍  3 . 6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90 米  

  提高住宅用地

地積比率  

  改劃未發展並

過剩休憩用地

為住宅用途  

C 7  

 

第 56 區

鄭任安夫

人千禧小

學對面用

地  

約 0.6

頃   

主要是

住宅 (乙

類 )及綠

化地帶  

住宅 (乙

類 )  2  

1 . 3 倍  3 . 6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90 米  

  提高住宅用地

地積比率  

  現在已有臨時

建築物及並無

特殊生態價值  

C 8  

 

第 56 區

管翠路南

面用地  

約 1

公頃   

綠化地

帶  

住宅 (乙

類 )  2  

無  3 . 6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80 米  

  現在已有臨時

建築物及並無

特殊生態價值  

 

C 9  

 

第 56 區

管翠路用

地  

約 2.4

公頃   

主要是住

宅 (乙類 )  

及小部分

綠化地帶

及綜合發

展區  

住宅 (乙

類 )  2   

1 . 3 倍  3 . 6 倍  主水

帄基

準上

80 米  

  提高住宅用地

地積比率  

  修訂地帶界線  

C 11  第 48 區

前哥頓軍

營用地  

約 1.3

公頃  

政府、

機構或

社區及

小部分

休憩用

地  

住宅 (乙

類 )   

無  1 . 3 倍  6 層    改劃未有指定

用途的「政

府、機構或社

區」用地  

 

 

*  可發展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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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擬議修訂項目  

 

項目  

編號  

位置  面積  

 

現時用途

地帶  

擬議用途  

地帶  

備註  

A5 第 54 區興富街地

盤北面  

約 0.27

公頃  

 

政府、機構

或社區  

 

 

綠化地帶    保留豐富植披

的斜坡  

C 10  第 56 區鄭任安夫

人千禧小學北面

數塊用地  

約 0.8

公頃  

休憩用地  綠化地帶    附近的路邊及

護土牆等人工

斜坡不宜發展  

D1 

 

第 12 區新安街 2

號  

約 693

帄方米* 

工業  商業 (1 )     已核准的規劃

申請  

D2 

 

第 45 區龍富路以

東  

約 0.37

公頃* 

主要是綠化

地帶及小部

分其他指定

用途註明公

眾康樂體育

中心  

康樂    主要包括已核

准的規劃申請

地盤及小部分

剩餘「綠化地

帶」  

 

E 

 

第 46 區  約 16

公頃  

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火葬

場、靈灰安

置所、殯儀

服務中心及

休憩用地  

未決定用

途  

  有關土地納入

「屯  門 40 區

及 46  區和毗連

地區規劃及工

程研究–可行

性研究」中  

 

 

F  

 

第 52 區虎地聚康

山莊及屯貴路用

地  

約 1.67

公頃  

綜合發展區  住宅 (乙

類 ) 16 

  已核准的規劃

申請  

 

*  可發展面積  




